
科研综合体项目分割转让审核表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坐落
	

	转让房屋位置
	栋           层

	产业定位
	
	主营产业
	

	地上总建筑面积
	          ㎡
	本次转让房屋面积
	          ㎡

	转让方
	
	受让方
	

	经办人
及联系电话
	
	经办人
及联系电话
	

	我单位承诺：
1.该项目产权清晰，无产权纠纷；
2.自持面积为XXXX平方米，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XX%；
3.截至目前，科研用房已分割面积为XXXX平方米，占可分割面积的XX%；
4.所提供申请资料真实有效。
转让方法人签章：
单位公章：
年   月   日  
	我单位承诺：
1.科研机构已依法注册；
2.我单位主营产业为XXXXXX ，是从事□科技研发□科技服务□科技孵化类业务的□法人□其他组织；
3.所提供申请资料真实有效。
受让方法人签章：
单位公章：
年   月   日


	功能区或镇街审核
意见
	经审核，该项目满足以下条件：
受让方是依法注册的研发机构，符合新区科研产业定位和引进方向，允许入驻；
总转让面积（含本次）未超过地上总建筑面积的70%（□部级孵化器）、50%（□省级孵化器）、40%（□一般科研类）的转让比例；
符合《青岛西海岸新区科研综合体分割转让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，拟同意其办理分割转让。
负责人签章：
单位公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	区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意见
	经核实，该项目受让对象符合《青岛西海岸新区科研综合体分割转让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规定的条件，同意分割转让。
负责人签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
— 8 —
— 7 —

